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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7_90_86_E8_c122_479295.htm 李某于2000年9月与某

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一份，为自己投保人寿险，

约定如果在被保险人60周岁前发生身故保险事故时，由该人

寿保险公司支付身故现金利益和意外伤害保险共计人民币二

十万元。2000年11月8日，李某在向他人出售毒品时，因价格

问题与购买人发生争执，被毒品购买人杀害。现人民法院对

毒品购买人已定罪量刑，在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查明和认定

了被保险人向犯罪人员提供毒品这一事实。事后，李某的亲

属向保险公司要求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法

第六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

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双方签

订的保险合同中有一免责条款，约定如果被保险人故意犯罪

或拒捕、故意自伤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公

司不负赔偿责任。根据这一条款，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因而拒绝支付保险金。李某的亲属遂委托律师诉至法院

。 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建立在如下两个理由的基础上：一、李

某虽参与贩毒，但其是在讨价还价时被对方杀害，其死亡时

并未被法院依法宣告有罪。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

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故不能确定李某属保险法第六十六条中规定的“故意犯

罪”的情况；二、即使假定李某有罪，他的故意犯罪是否就

会导致其死亡？详言之，买卖毒品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导致

犯罪人死亡。在本案中，李某的死亡纯属意外，李某真正的



死亡原因不在于故意犯罪，而是讨价还价这一意外因素。可

是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中并未将意外因素包含进去，因此，

对李某的处理并不能援引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正常赔偿。 

乍听之下，原告方的观点似乎是有一定道理。那么保险公司

对于李某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向李某支付保险金

呢？如果不赔，作为保险公司一方的代理人，又该如何来说

服法官，驳回原告方的要求呢？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人寿保险

理赔案件中，涉及到刑法和保险法两个法律部门，被告方律

师仅仅从表面的法律条款已不能说服法官，完成成功代理的

使命，需要进一步从更深层次的理论方面来寻找论证点，反

驳对方看似合理的解释。 在刑法领域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

犯罪的概念、对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果关系等方面；在保险

法领域，则涉及到保险利益和除外条款等方面的内容。一旦

将刑法中的问题解决后，保险法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

本文中，只就刑法中的问题展开论述，对保险法中的保险利

益和除外条款问题则不再涉及。一、犯罪概念的双重属性 广

义的刑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我国的刑法体系

，也是由此构成。犯罪概念不仅由实体法所规定，同时在程

序法中也有所体现。 实体法方面，1997年刑法第十三条明确

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分裂国家、颠覆人

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

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

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

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

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

犯罪。”该条规定从犯罪的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两个方面对



犯罪概念作出了界定。这一概念是犯罪的实体性概念。即只

要是符合第十三条规定的行为，都是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概

念。 犯罪概念的实体化对于整个刑法体系的正常运作，维护

现有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施行和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刑事诉讼法中的公民抓捕扭

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都是直接建立在犯罪概念实体化的基

础上。如果没有犯罪概念的实体化，公民对犯罪行为进行正

当防卫、对正在实施犯罪的嫌疑人抓捕扭送的行为都失去了

理论依据。 而在程序法方面，则强调犯罪概念的程序性特征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

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这里，实体法中的犯罪概念被

合法程序加以限制。该条规定强调的其实是法院的独立审判

权不容侵犯。除了法院，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宣告某

单位或个人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这是否意味着实体法中犯罪

概念的范围在程序法中被大大缩小了呢？当然不是。只要是

符合刑事实体法犯罪概念的行为，也会被法院依法确认其罪

。 保险法第六十六条以及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出现的犯罪概

念，是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还是程序法意义上的犯罪

概念？显然应是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因为程序法上的

犯罪概念的界定者是法院，亦即应由法院从程序上来宣告某

人是否有罪，保险公司当然是不具有这项权能的，在保险法

第六十六条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出现的犯罪概念，只可能

是实体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舍此别无他途。 在本案中，首先

从实体法的角度明确李某贩卖毒品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

（贩卖毒品罪是一种行为犯罪，不论贩卖毒品数量的多寡，

只要参与，就构成犯罪。至于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将一些数



量较小的贩卖毒品零包案件作治安处理，则是另一层面，即

刑事政策方面的问题）不追究李某的刑事责任并非等于李某

没有犯罪。因为并非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会被司法机关追究，

有一部分符合实体犯罪概念特征的行为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被

司法机关追究责任。这又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追究问题。二、

刑事责任的追究 刑事责任问题在刑法中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

，对于刑事责任的概念，笔者在这里取通说。 所谓刑事责任

，是指行为人因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审

判机关的追究。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出于节约司法成本等

各种原因，也可对犯罪人的行为不予追究。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

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中止审理，或

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

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

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

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

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在本案中，假设李某没有

死亡，其必然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因为其死亡，丧失了

追究的现实意义，故司法机关未对其作出犯罪裁决。由此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因为李某的死亡使他逃避了刑法对其责任

的追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犯罪。只是出于节约司法成

本的原因，法院才没有确认其罪。三、因果关系 本案中原告

方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涉及到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原告说

的被保险人死亡属意外，实际上是指被保险人的死亡已超出

了刑法因果关系的范畴，因而保险公司不能用免责条款来辩



解。 在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各国

刑法历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在英美刑法中，就先后有近因说

、普通因果观念说、政策说、预见说等理论。在我国刑法理

论中，基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等于必然联

系；另一种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除必然联系外还包括偶然联系

。从民事赔偿角度而言，因果关系的范围宽一些是可以的，

也许是必须的，但是从为追究刑事责任限定客观基础这一角

度来看，因果关系的范围过宽并不可取。刑法因果关系必然

原因理论为刑事责任客观基础设定了比较适当的范围，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仍然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的

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半因果关系”理论，为解决刑

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方案。该理论认为，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应以哲学上两种因果关系形式为基础，但又不

完全包括两种形式。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范围等于全部（

一个）必然因果关系加上一部分（半个）偶然因果关系。 如

何来界定这半个偶然因果关系？这需要引进概率的概念。概

率是指某一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可能性大小，概率在大

于0和小于1之间都属于“偶然性”范畴，概率为1就是“必然

性”。偶然性的范围相当广阔：既有概率大（趋近于1）的偶

然性，日常生活中常用“多半”、“很可能”等词语表达；

也有概率小（趋近于0）的偶然性，日常生活中常用“少见”

、“极难得”等词语表达。前者可称高概率偶然性，后者可

称低概率偶然性。 高概率和低概率的偶然因果关系都可以是

哲学上的偶然因果关系，但不能完全列入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的范畴。以合理划定刑事责任为基础，选取必然因果关系和

高概率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在理论上说



得通，对实践也是有益的。 如何确定偶然因果关系概率的高

低？刑法中的偶然因果关系通常都存在于一个危害行为在发

展过程中插进其他因素（介入因素）从而产生危害结果的情

况下。偶然因果关系概率高低取决于介入因素的性质和特点

。通常情况下，应当考察介入因素的特点：是异常的，还是

正常的。如果介入因素本身是异常的，那么先在行为同危害

结果之间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如果是正常的，则具有刑法因

果关系。例如甲用刀刺伤乙，治疗过程中乙死于破伤风感染

。在这里细菌感染就是介入因素。又例如司机丙傍晚在城郊

公路上由于交通事故把行人丁撞伤至昏迷，丙驱车逃走，后

司机戊驾车路过时由于照明不佳而轧死了昏迷的丁。司机戊

的事故行为是介入因素。以上述标准来衡量这两个例子，介

入因素本身都不是异常的，(外伤受到细菌感染，夜晚在照明

不好的城郊公路上汽车轧死躺在路边的人，都不应被认为是

异常情况。)因而先在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

。 保险法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出现的故意犯罪，从文意理

解，是将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均包括在内的。可能直接导

致犯罪人死亡的犯罪包括两种，一是明显的暴力犯罪，例如

故意杀人，抢劫，在这些犯罪的实施过程中，犯罪人可能会

遭遇被害人或其他社会成员的反抗和防卫，而导致犯罪人的

死亡，这对于犯罪人来说，应是预期的；另一种犯罪是刑法

规定可处死刑的犯罪，它包括暴力和非暴力的，例如抢劫，

事后被法院判处死刑而死亡，再如贪污，由于数额巨大而被

法院判处死刑而死亡。这些情形属于保险法和保险合同免责

条款中规定的因故意犯罪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的情况。在刑

法因果关系中，属于必然因果关系和高概率偶然因果关系的



范畴。 在本案中，李某向他人贩毒，在贩毒过程中因价格问

题和他人发生争吵，被他人杀害。李某与他人之间买卖毒品

是一种先在行为，李某被他人杀害是危害结果，讨价还价过

程中对方将其置于死地是一种介入因素。在这里，我们要考

察的是这一介入因素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的，则李某的死

亡属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畴，保险公司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非正常，则李某的死亡就是意外，保险公司就不能适

用保险法第六十六条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规定，而应向李

某的亲属进行赔偿。 由于我国对毒品犯罪处罚的严厉性，毒

品犯罪成为一种高风险的犯罪。犯罪人在从事此种犯罪时总

是采用地下的、秘密的方式，有时为了保证犯罪的安全进行

往往采用极端手段，包括毁灭证据、杀死证人和对方当事人

。这样就使得因为毒品犯罪而导致死亡的概率大大增加。这

里的死亡概率是双重的：一是因犯罪被发现而被判处死刑；

二是在进行犯罪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死亡。所以，李某

因进行毒品犯罪而死亡的概率是较高的。此外，讨价还价是

毒品交易的必然组成部分，因为交易过程中的争吵导致犯罪

被发现的概率加大，进而使对方起杀心，导致李某被杀死，

这属于毒品犯罪中的正常情况。 所以，李某进行毒品犯罪因

价格问题和对方争吵而被杀害，属于刑法因果关系中高概率

偶然因果关系的范畴，即半个因果关系的范畴，在保险法和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属于“因犯罪而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

”的情况，原告所提出的被保险人死亡属意外的理由不能成

立，保险公司当然不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